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11年3月22日
府行救字第1100295968號
訴  願  人：胡00  址：南投縣00鎮00路三段203之1號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政府衛生局
訴願人因申請經營中藥事實證明書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110年6
月9日投衛局藥字第1100016957號函，提起訴願乙案，經本府依法
審議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訴願人依藥事法第103條第2項規定申請經營中藥事實證明書，經南投縣中藥商業同業公會受理申請並完成實地勘查及擬具初審意見，嗣由中華民國中藥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以109年12月24日全中藥秘字第109262號函轉原處分機關審查，原處分機關審核訴願人提出服務於00蔘藥行(南投縣竹山鎮00路三段203之1號)之年資係自106年6月30日至108年8月30日，惟訴願人於107年9月1日至108年9月間就讀東吳大學(位於臺北市)，核計中藥從業經歷年資不足2年，認定與規定不符，遂以110年6月9日投衛局藥字第1100016957號函駁回，訴願人於110年6月29日依藥事法第99條規定提出異議申請復核，經本府110年7月7日府授衛藥字第1100152732號函維持原處分，訴願人不服原處分機關110年6月9日投衛局藥字第110016957號函及本府110年7月7日府授衛藥字第1100152732號函，於110年7月26日提起訴願，經衛生福利部以110年11月23日衛部法字第1100025847號函將110年6月9日投衛局藥字第110016957號函訴願案移由本府審理，案經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一、按藥事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衛生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衛生福利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第103條第2項規定：「82年2月5日前曾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審核，予以列冊登記者，或領有經營中藥證明文件之中藥從業人員，並修習中藥課程達適當標準，得繼續經營中藥販賣業務。」衛生福利部108年8月30日衛部中字第1081861340號令：「核釋藥事法第103條第2項後段『領有經營中藥證明文件之中藥從業人員，並修習中藥課程達適當標準，得繼續經營中藥販賣業務』規定如下：一、依立法意旨，得繼續經營中藥販賣業務之中藥從業人員應具備之基本能力及實務歷練，核釋相關名詞如下：（一）所稱『經營中藥證明文件』，指中藥從業人員於本解釋令生效前，在固定地址有從事中藥之輸入、輸出、批發或零售業務2年以上者，經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衛生局審核確有從業事實後，所核發之『經營中藥事實證明書』…。」又衛生福利部110年2月4日修正之藥事法第一百零三條第二項後段中藥從業人員申請中藥事實證明書之處理原則第2點、第3點、第4點規定：「…二、中藥從業人員於本部108年8月30日衛部中字第1081861340號解釋令生效前，於固定地址不限於一處有從事中藥之輸入、輸出、批發或零售業務2年以上者，得檢具下列文件、資料，送由從業處所所在地中藥商業同業公會(以下簡 稱公會)協助審視所具文件、資料齊全後，轉由中華民國中藥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以下簡稱全聯會)向從業處所所在地直轄市、縣 （市）政府衛生局(以下簡稱地方衛生局)申請核發『經營中藥事實證明書』…三、申請人經由公會提出申請，公會應檢視申請文件資料之正確性，必要時得實地勘查其經營中藥業務之事實，並擬具初審意見，轉由全聯會彙整前揭初審意見並製作清冊，於每月十日前以書面方式分送各地方衛生局審查。四、地方衛生局於受理申請案後，應進行書面審查及實地勘查。審查及勘查結果，符合者，核發申請人經營中藥事實證明書(格式如附件三)；不符合者，應予駁回處分。」本件依衛生福利部上開函令及中藥從業人員申請中藥事實證明書之處理原則規定，原處分機關為該證明書核發權限機關，不服處分之行政救濟由本府管轄，合先敘明。
二、本件訴願意旨：訴願人自年少即在家中「00蔘藥行」幫忙工作，經驗豐富為得力助手堪稱獨當一面經營中藥，服務年資：(一)民國102年7月1日至102年8月31日，計62天。(二)民國103年7月1日至103年8月31日，計62天。(三)民國104年2月4日至104年2月23日，計20天。(四)民國104年6月30日至103年8月30日，計61天。(五)民國105年1月21日至105年2月10日，計21天。(六)民國105年7月1日至105年8月30日，計61天。(七)民國106年1月20日至106年2月10日，計21天。(八)民國106年6月11日至107年9月9日，計455天。(九)民國108年1月14日至108年1月31日，計18天。(十)民國108年6月24日至108年8月30日，計67天。共計848天已逾2年期間(已扣除107年9月1日至108年9月間就讀東吳大學期間)，原處分顯已違法云云。
三、查原處分機關依據中華民國中藥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109年12月24日全中藥秘字第109262號函送之訴願人申請資料所附從業證明進行審查，訴願人所提供服務於00蔘藥行(南投縣竹山鎮00路三段203之1號)之年資，自106年6月30日至108年8月30日，惟訴願人於107年9月1日至108年9月間就讀東吳大學(位於臺北市)，核計經歷年資不足2年，原處分機關以110年6月9日投衛局藥字第1100016957號函否准申請，洵屬有據。至訴願人於訴願理由主張中藥從業經歷年資應自102年起算入就讀國高中之寒暑假期間，經查訴願人於103年9月至106年6月間係就讀於國立竹山高級中學普通科，此有畢業證書附卷可稽，就該年資採計疑義，業經原處分機關函示衛生福利部業以110年8月5日衛部中字第1100129677號函釋略以：「…而所稱「高級中等教育」，除該法第5條第2款所定「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即原「職業學校」，以下簡稱「高職」）係在強化學生專門技術及職業能力，性質上偏重於職業訓練以外，其餘各類型「高級中等學校」，均強調基本學科之教授或學生潛能之發展，作為銜接未來大專院校專業職能訓練之基礎教育。是以，倘申請人選擇入學高中就讀，考量其學生身分及求學階段之任務重點在於專注課業學習，縱於寒暑假或例假日等課餘時間有從事中藥販賣業務，亦屬兼職、兼任之情形，原則上不宜採計為從業經歷。」故原處分機關認定訴願人從業經歷不足2年，不符合衛生福利部108年8月30日衛部中字第 108186134字號令所定2年以上從業事實之核發標準，否准訴願人申請經營中藥事實證明書，揆諸首揭條文規定，並無不合，原處分應予維持。

四、綜上論結，本案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79第1項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 正 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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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陳 美 秀

委員 張 惠 瓊

委員 林 琦 瑜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3    月   22   日

縣長   林 明 溱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
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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